
证券代码：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2010-050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201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年 10月 18日下午，在上海漕溪路 222号航

天大厦北楼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88,201,07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4325%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文正主持。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9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5 人，董事陆本清、梁浩宇、独立董事吕红

兵、余卓平因公务未亲自出席会议，分别委托董事左跃、查炳贵、独立董事陈亦英签署与本次股

东大会有关的文件。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会议的监事 5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

《

关于内蒙 古神

舟硅业有限责任

公司向航天科技

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

6

亿元中

长期贷款

，

并由

本公司为其中长

期贷款按股比提

供担保的议案

》

3,431,523 99.9997% 0 0 11 0.0003%

通过

2

《

关于连云 港神

舟新能源有限公

司 投 资 建 设

500MW

太 阳 能

电池组件生产线

项目的议案

》

588,201,060 100% 0 0 11 0.0000%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陈军、 陈鹏律师见证，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495� � � �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2010-040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0年 10月 25日上午 9:00

●股权登记日：2010年 10月 18日

●会议召开地点：太原晋西宾馆贵宾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公司董事会于 2010�年 10月 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 w w .sse.com .cn）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根据相关要求，现发布关于召开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9: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年 10月 25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二）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 5号晋西宾馆贵宾楼会议室

（三）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

项

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6000

万元

）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的议案

否

2

关于聘任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否

（四）会议参加人员：

1、股权登记日为 2010年 10月 18日(星期一)。 凡在 2010年 10月 18日交易结束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任的律师及其他应邀中介机构。

（五）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请持股东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填好的《股东登

记表》（格式见附件 1）到登记地点办理登记；法人股东还须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授权委托书及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委托人和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

式见附件 2）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0年 10月 20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30）

3、登记地点：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 5号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030027

4、联系人：高虹 赵建峰

联系电话：0351- 6628286，18635582743，13934522700

传真：0351- 6628286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为一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1、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2、股东登记表

3、授权委托书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附件 1：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2010年 10月 25日

总提案数：2个

一、投票流程

1、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495

晋西投票

2 A

股股东

2、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2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两项提案

738495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表决序

号

内容

申报代

码

申报价

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6000

万元

）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738495 1.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

关于聘任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38495 2.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3、在“申报股数” 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 2010年 10月 18日 A 股收市后，持有“晋西车轴” A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95

买入

99.00

元

1

股

2、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

提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投同意票，应

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95

买入

1.00

元

1

股

3、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95

买入

1.00

元

2

股

4、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

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

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95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1、股东可以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99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

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2、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

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

照弃权计算。

附件 2：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股东帐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附件 3：

授权委托书

作为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为代表出席公司二

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6000

万元

）

暂时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2

关于聘任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的方格内选择一个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额： 股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股东登记表和授权委托书复印、剪裁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300� � � � � � � �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10-033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27,029,59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3.45% ；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为 26,877,15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3.37% 。

2、上市流通日为 2010年 10月 21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总额

为 10,000 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3,400 万股，并于 2009 年 10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13,400万股。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实施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20,100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厦门象屿集团

有限公司、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林芳、徐建忠、王金书、陈清福、黄祥光，公司监事家属郑幼菁、公

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家属张良思、邱德珠分别承诺：1、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一年内不予转让；2、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股份少于 1,000 股时不受上述比例的

限制；3、如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则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行。

三、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

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0年 10月 21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27,029,59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3.45% ；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为 26,877,15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3.37% 。

3、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备注

1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

44,727,624 0 0

备注

⑴2

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

38,797,092 0 0

3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34,784,772 0 0

4

福建省南 平市 国有资 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6,724,371 6,724,371 6,724,371

5

全国社会 保障 基金理 事

会转持三户

5,100,000 1,087,680 1,087,680

备注

⑵

6

陈秀镇

4,379,190 4,379,190 4,379,190

7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639,199 2,639,199 2,639,199

备注

⑶

8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1,583,520 1,583,520 1,583,520

9

福建创佳对外贸 易有限

公司

1,099,666 1,099,666 1,099,666

10

福建省物资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927,573 927,573 927,573

11

施琼

796,005 796,005 796,005

12

福州南缆太阳电 线电缆

有限公司

659,801 659,801 659,801

13

福州华物机电设 备有限

公司

527,840 527,840 527,840

14

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

394,375 394,375 394,375

备注

⑷

15

陈水英

300,000 300,000 300,000

16

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

295,339 295,339 295,339

备注

⑸

17

沈晟

263,920 263,920 263,920

备注

⑹

18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

司

263,920 263,920 263,920

19

邵武市鸿腾 化工机电贸

易有限公司

246,326 246,326 246,326

20

福建省南平 闽延电力物

资公司

246,325 246,325 246,325

21

龙岩市全新 机电汽车有

限公司

219,933 219,933 219,933

22

潘水华

210,937 210,937 210,937

23

福建南平水 泥股份有限

公司

199,681 199,681 199,681

24

南平南商二 手车交易市

场有限公司

197,189 197,189 197,189

25

福建省邵武 五交化采购

供应站

197,189 197,189 197,189

26

福建省南平物资

（

集团

）

公司

197,188 197,188 197,188

27

石狮市电材有限公司

147,795 147,795 147,795

28

三明市电力 物资供应有

限公司

147,795 147,795 147,795

29

泉州南缆太 阳电线电缆

有限公司

147,795 147,795 147,795

30

福州彩兰电 线电缆有限

公司

147,795 147,795 147,795

31

林珠

140,625 140,625 140,625

32

福州闽机贸易有限公司

134,039 134,039 134,039

33

林古声

131,960 131,960 131,960

备注

⑺

34

施姜铭

131,959 131,959 0

备注

⑻

35

南平市城建国有 资产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

118,313 118,313 118,313

36

翁泽刚

70,313 70,313 70,313

37

徐建忠

3,563 3,563 891

备注

⑼

38

黄祥光

3,563 3,563 891

39

林芳

3,562 3,562 890

40

江永涛

2,684 2,684 671

41

王金书

2,683 2,683 671

42

陈清福

1,364 1,364 341

43

郑幼菁

2,727 2,727 682

44

张良思

5,807 5,807 1,451

45

邱德珠

1,363 1,363 341

46

其他自然人持股

2,026,726 2,026,726 2,026,726

备注

⑽

47

未完成托管股份

648,594 0 0

备注

⑾

合 计

150,000,000 27,029,598 26,877,152

说明：

备注⑴：根据相关承诺，公司股东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厦

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故该部分股份将

继续锁定。

备注⑵：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持有 5,100,000 股，其中 4,012,320 股系由

公司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划转，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规定，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的境内上市公司国有股，社保基金会承继

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故该部分股份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该股东实际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股份为 1,087,680股。

备注⑶：股东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系由股东联华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更名。

备注⑷：原股东莆田市荔城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持有的 394,375股，因不具备

开户条件，无法完成登记托管。 根据莆田市荔城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2009】1 号文《关

于国有股权转持的通知》，该部分股份转由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持有。

备注⑸：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系由股东福建九州南平电机厂更名。

备注⑹：原股东福建南平利兴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 263,920股，因该企业营业执照

被吊销，企业注销解散，该部分股份转由沈晟持有。

备注⑺： 原股东漳州市南缆物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131,960股， 因该企业营业执照被吊

销，企业注销解散，该部分股份转由林古声持有。

备注⑻：由于司法原因，限售股份持有人施姜铭持有的 131,959股，在本次解除限售后，

将继续被冻结，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0股。

备注⑼：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承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林

芳、徐建忠、王金书、陈清福、黄祥光，公司监事家属郑幼菁、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家属张

良思、邱德珠，在该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此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中，上述人员合计持有 27,316股，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即 6,829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的 20,487股将继续锁定。

备注⑽：其他自然人持股是指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家属持有的股份，共 968 个

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股份为 2,026,726股。

备注⑾：未完成托管股份 648,594 股，是由于持有该部分股份的三个法人股东(分别是

福建省三明市机电设备公司持有的 236,627股， 福建省福州何佳兄弟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

263,921 股，福建省南平五交化批发公司持有的 141,975 股，合计 642,523 股)和五个自然人

股东（合计 6,071股）因自身原因未完成托管，无法解除限售，故该部分股份实际解除限售

并流通股数为 0。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股

)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000 20,487 27,029,598 122,990,889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51,042,063 12,244,971 38,797,092

3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89,830,392 6,305,676 83,524,716

4

、

境内自然人持股

8,478,951 8,478,951 0

5

、

高管股份

0 20,487 20,487

6

、

其他

648,594 648,594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51,000,000 27,009,111 78, 009,111

三

、

股份总数

201,000,000 201,000,000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公司此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出具了 《关

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结论性

意见为：

经核查，持有太阳电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太阳电缆对

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太阳电缆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

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19 日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002261�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0-042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2010年 10月 11日通过邮件、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0年 10月 18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人，实际表决监事 3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

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曾爱青女士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

决议：

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1、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核心业务（技术）骨干人员，其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3号》、《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号： 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 授予与行权》（2010年 5月修

订）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郭志国先生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获授的股票

期权，同意公司取消该未登记的股票期权。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002261�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0-040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 2010年 10月 11日通过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0年 10月 18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人，实际表决董事 9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新宇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

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激励对象郭志国先生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获授的 2万份股票期权，根据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相关规定，公司将取消该未登记的股票期权。

综上，公司对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激励对象名单作出相应调整。 调整后，原股票期

权授予数量 427万份调整为 425万份， 其中，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 385万份调整为 383万

份，股票期权预留数量 42万份不作调整；原激励对象人数 94人调整为 93人。 调整后股票期

权的分配情况如下：

股票期权数量

（

万

份

）

占授予总量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核心业务

（

技

术

）

骨干人员

（

共

93

人

）

383 90.12% 2.63%

预留股票期权

42 9.88% 0.29%

合计

425 100.00% 2.92%

具体名单详见 2010年 10月 1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的《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002261�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0-041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0年 6月 9日，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拓维信息” ）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2、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

了相应修订。 2010年 9月 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拓维信息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等相关事项，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3、2010年 9月 27日， 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的相关授予

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4、2010年 09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2010年 09月 27日，公

司将授予激励对象 427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385万份，预留股票期权 42 万

份，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9.84% 。

二、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情况

激励对象郭志国先生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获授的 2万份股票期权，根据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相关规定，公司将取消该未登记的股票期权。

综上，公司对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激励对象名单作出相应调整。 调整后，，原股票

期权授予数量 427万份调整为 425万份， 其中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 385万份调整为 383万

份，股票期权预留数量 42万份不作调整；原激励对象人数 94人调整为 93人。 调整后股票期

权的分配情况如下：

股票期权数量

（

万

份

）

占授予总量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核心业务

（

技

术

）

骨干人员

（

共

93

人

）

383 90.12% 2.63%

预留股票期权

42 9.88% 0.29%

合计

425 100.00% 2.92%

具体名单详见 2010年 10月 1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的《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五、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调整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监事会对经公司调整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1、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核心业务（技术）骨干人员，其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3号》、《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号： 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 授予与行权》（2010年 5月修

订）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郭志国先生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获授的股票

期权，同意公司取消该未登记的股票期权。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113�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润发展 公告编号：2010-057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公司股票自 2010年 10月 20日开市时起实行其他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 "天润发展

"变更为 "ST 天润 "，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由 10%变更为 5% ，股票代码不变，仍为 002113。

2、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0年 10月 19日开市起停牌一天， 于 2010年 10月 20日开市起复

牌。

二、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原因

本公司主要生产装置尿素生产线自 2010年 4月 6日开始停车检修， 到 5月 20日检修结

束，但由于尿素市场销售价格与生产成本存在倒挂，开车生产将会产生较大的亏损，为此公司

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在设备例行检修完成后对尿素生产线实行停车限产。 鉴于目前尿素市

场的行情继续低迷，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存在一定的倒挂，同时结合公司已收到岳阳市人民

政府要求公司进行 "退二进三 "的文件，本公司董事会决定生产线继续停车，预计未来三个月

内无法恢复生产。

下一步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战略转型，实现由纯化工企业向相对多元化的实业公

司逐步转变，公司将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争取早日撤销对公司的其他特别处理。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公司股票将被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经本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公司特向投资者做如下风险提示：

1、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起始日：2010年 10月 20日开市时起；

2、实行其他特别处理后公司证劵代码不变，仍为 002113；

3、实行其他特别处理后的股票简称由 "天润发展 "变更为 "ST 天润 "；

4、实行其他特别处理后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由 10%变更为 5% 。

四、实行其他特别处理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罗林雄、刘湘胜

联系电话：0730- 8351266

E- m ail:trfz@ 0730.net.cn

联系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九华山二号

邮政编码：414000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13�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润发展 公告编号：2010-058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度业绩预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2009年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 7147.56万元， 本次预计 2010年度亏损金额为 25000万

元至 32600万元之间，公司在公布 2010年度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后，如果公司业绩两年连续亏

损（以最近两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依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面临被 "*ST "

的风险，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业绩预告时间：2010年 1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

2、本年度预计亏损金额：25000万元至 32600万元。

二、上年度同期业绩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47.56万元

2、基本每股收益 - 0.604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经营性亏损预计 9000- 9600万元，原因主要为今年以来由于受化肥产能严重过剩的影

响，化肥市场尿素价格持续低迷、原材料煤炭价格继续居高不下，形成产品销售价格与成本严

重倒挂，一季度公司出现了较大的亏损；二季度，基于化肥市场低迷和公司设备现状，公司决

定从 4月 6日起对尿素生产线进行为期 1个半月的检修，到 5月 20日检修基本结束，但基于

化肥市场继续低迷的现状，公司没有开车生产，但仍需要支付财务费用、设备折旧费用、工资

和管理费用等造成的亏损。截至 2010年 9月 30日，前三个季度公司已发生的经营性亏损金额

为 6878.7万元。

2、固定资产减值损失预计 16000- 23000万元，原因为公司的主要生产线尿素装置自今年

4月 6日停产以来，已停产有半年多时间，由于化工设备停车时间过长，设备腐蚀相当严重，同

时岳阳市人民政府已下文要求本公司进行 "退二进三 "，在原址退出第二产业（详见 2010年 9

月 29日《关于收到要求公司 "退二进三 "文件的公告》）。 公司将结合岳阳市 "退二进三 "政

策，逐步淘汰尿素生产线，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宏润肥业有限公司也需要同步搬迁，故本年需

要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估计在 16000万元至 23000万元之间， 具体数据以评估机构对固

定资产可变现净值进行评估之后的评估数据为准。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关于公司业绩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0年度报告为准。

2、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公司大股东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收购本公司股权时作出 "在收购天润发

展控股权后，确保上市公司收购当年实现盈利 "的承诺，由于公司在 2010年 9月，收到岳阳市

人民政府要求公司进行 "退二进三 "的文件，公司主要生产装置要尽快退出，不能再进行正常

生产经营，需要对固定资产计提大额固定资产减值，故年内实现扭亏的承诺无法实现，恒润华

创已与签约方岳阳市财政局就该事项进行了沟通，岳阳市财政局对特殊情况下本年度内公司

不能实现扭亏无异议。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13� � � � � � � � � �证券简称：天润发展 公告编号：2010-059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退二进三” 工作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2010�年 9�月 21�日收到岳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加快

启动 "退二进三 "工作的函》（岳国资函[2010]36�号）要求本公司于 2012�年 12�月前在原址

退出第二产业，异地新上工业项目。 本公司并就此事项进行了公告，详见 2010年 9月 29日巨

潮资讯网《关于收到要求公司 "退二进三 "文件的公告》。

目前，本公司已与岳阳市人民政府 "退二进三 "办公室进行了前期接触，并根据公司实际

情况和 "退二进三 "办公室进行了反复沟通。 岳阳市中心城区重点排污企业 "退二进三 "是

经岳阳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事件， 本次 "退二进三 "包括本公司共涉及五家

工业企业，必须在 2012年 12月前进行退出，否则岳阳市政府将采取措施进行关停。 为了鼓励

企业退出，岳阳市人民政府对退出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对转变经营业态，原厂区土地转变为

经营性用地后，其土地拍卖溢价的市级留存部分，属工业出让地的按 80%返还给企业，属划拨

土地的按 60%返还给企业；同时对退二进三企业办理相关手续需交纳税费的，参照旧城改造项

目享受优惠政策；对提前完成任务的企业，每提前一年奖励 200万元。 "

根据岳阳市人民政府 "退二进三 "办公室的相关政策及要求，本公司启动 "退二进三 "工

作将会对本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1、对目前生产经营的影响，本公司主要生产装置尿素生产线将面临整体退出，结合目前

化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现状和本公司在化肥行业没有资源优势、 没有规模优势和技术优

势，开车生产将产生严重亏损的现实情况，本公司将利用岳阳市人民政府 "退二进三 "的优惠

政策，早日退出化肥行业，进行战略转型，同时全资子公司岳阳宏润肥业有限公司也将实施整

体搬迁，为此需要对公司固定资产计提减值，预计金额在 1.6- 2.3 亿元，具体数据将聘请评估

机构评估认定，将会对公司 2010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本公司退出的土地将按岳阳市政府统一规划进行房地产开发。 根据岳阳市人民政府的

"退二进三 "工作方案，本公司原址退出后，原址退出的土地（156200 平方米）将由本公司进

行房地产开发，土地性质将采用补交出让金的方式将公司土地属性由工业出让用地变性为居

住出让用地，补交的土地出让金中岳阳市政府承诺市级留成部分的 80%返还给本公司（具体

数据将根据土地变性时的土地评估值来确定），大幅降低房地产开发成本。

3、本公司 "退二进三 "工作计划：

（1）在 2010年内通过相关程序决定将尿素生产线在厂区内退出。

（2）力争在 2011年至 2012年将退出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

（3） 力争在 2年时间内实现由单一化工企业向产业结构相对多元化的实业公司逐步转

变。

公司实施 "退二进三 "和产业结构转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盈利

能力将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68� � � � �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2010-020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0年 10月 18日（星期一）上午 9：30起

2、召开地点：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主持人：董事长李家德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人，代表股份 120,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75% 。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公

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嘉兴艾迪西暖通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20,000,000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有效表决票数 120,000,000 票，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审议通过；

2、《关于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20,000,000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有效表决票数 120,000,000 票，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审议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20,000,000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有效表决票数 120,000,000 票，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审议通过。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张启富律师、 郑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一次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0 月 18 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000778� � � �公告编号：2010-36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15日，以通讯表决（传真）方式进行。 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进行，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会议召集、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 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华鑫国际对加拿大 A EI公司投资的议案》，批准公司与中国

华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 "华鑫国际 "）和加拿大 A dvanced�Explorations�Inc（简称 "A EI

公司 "）签署的《框架协议》。

有关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0年 9月 29日发布的《关于公司与华鑫国际对加

拿大 A EI公司股权投资等事项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华鑫国际设立合资公司及运营公司的议案》，批准公司与华

鑫国际签署的《关于设立公司及运营公司的协议书》。

有关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0年 10月 19日发布的《关于公司与华鑫国际设

立合资公司及运营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000778� � �公告编号：2010-37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华鑫国际设立合资公司及运营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与中国华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 "华鑫

国际 "）于 2010年 9月 26日与 A dvanced�Explorations�Inc（下称 "A EI"）签署了《框架协议》，

约定由新兴铸管与华鑫国际共同成立一家公司，作为本公司承接《框架协议》约定投资 A EI

公司的项目公司，即由其认购 A EI发行的 21,233,396股普通股股票。并在上述股票认购后，该

公司拥有《框架协议》所述 R oche�Bay项目所有矿石产品的 19%的优先购买权，以及《框架

协议》约定的后续投资安排和参与管理的安排等事项。

新兴铸管与华鑫国际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相关事宜达成共

识，于 2010年 10月 14日签订了《关于设立公司及运营公司的协议书》。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010年 10月 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华鑫国际

设立合资公司及运营公司的议案》，批准公司与华鑫国际签署的《关于设立公司及运营公司

的协议书》。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中国华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1201823

法定地址：香港上环永乐街 148号南和行大厦 1905室

法定代表人：刘彦华

注册资本：3000万港币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钢材和铁矿石贸易

与本公司关系：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新兴铸管与华鑫国际共同在香港注册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暂定为 "新兴华鑫 （香

港）有限公司 "（下称 "新兴 - 华鑫 "）。 新兴 - 华鑫的股权比例为，新兴铸管持股 70% ，华鑫

国际持股 30% 。

新兴 - 华鑫注册资本为 5万港元，其中新兴铸管出资 3.5万港元，华鑫国际出资 1.5万港

元。 新兴 - 华鑫用以购买 A EI公司 21,233,396股股票价款 5,308,349加元及公司其他运营资

金 20万美元由新兴铸管和华鑫国际按 7:3的比例向新兴 - 华鑫投入。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新兴 - 华鑫注册资本为 5万港元，其中新兴铸管出资 3.5万港元，出资比例为 70% ；华鑫

国际出资 1.5万港元，出资比例为 30% 。

新兴 - 华鑫的业务范围： 持有和运营所持 A EI股票； 委派董事参与 A EI公司董事会运

作；与 A EI的矿石产品贸易；董事会决定从事的其他业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注册

（1） 新兴铸管与华鑫国际共同在香港注册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暂定为 "新兴华鑫

（香港）有限公司 "（下称 "新兴 - 华鑫 "）。

（2）新兴铸管与华鑫国际确认上述公司即为《框架协议》所约定之新兴 - 华鑫公司，由

该公司承担《框架协议》所约定应由新兴 - 华鑫承担的权利义务。

（3）新兴 - 华鑫的股权比例为，新兴铸管持股 70% ，华鑫国际持股 30% 。

（4）新兴 - 华鑫注册资本为 5万港元，其中新兴铸管出资 3.5万港元，华鑫国际出资 1.5

万港元。 新兴 - 华鑫用以购买 A EI公司 21,233,396股股票价款 5,308,349加元及公司其他运

营资金 20万美元由新兴铸管和华鑫国际按 7:3的比例向新兴 - 华鑫投入。

（5）协议生效后，华鑫国际负责新兴 - 华鑫的注册工作，并先行垫付注册资本以外的相

关费用。 该等费用待新兴 - 华鑫注册后，由新兴 - 华鑫全部承担。

2、公司管理

（1）新兴 - 华鑫设董事会，并设董事三人，其中新兴铸管委派两名董事、华鑫国际委派一

名董事。

（2）新兴 - 华鑫董事长由董事会自新兴铸管委派的董事中选举产生。

（3）新兴 - 华鑫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新兴 - 华鑫财务总监由董事会自华鑫国际推荐

人选中聘任。

（4）新兴 - 华鑫重大经营事务由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决定。

3、公司业务

（1）持有和运营所持 A EI股票。

（2）委派董事参与 A EI公司董事会运作。

（3）与 A EI的矿石产品贸易。

（4）董事会决定从事的其他业务。

在同等条件下，新兴 - 华鑫自 A EI采购的矿石产品，新兴铸管有权优先购买。

4、新兴 - 华鑫其他管理安排，根据该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进行。

五、设立合资公司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的成立将为公司此次境外投资提供保证， 从而实现公司业务向上游产业延伸，

稳定上游原材料供应，完善钢铁产业链，进而提升公司钢铁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协议；

2、其他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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